
淄博市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周政办字〔2015〕39号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转发周村区审计局对全区部门单位

购建职工住房情况进行专项审计

调查的通知的通知
各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区政府各部门，驻周各行政事业单位：

现将周村区审计局《对全区部门单位购建职工住房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根据相关要求，认真组织实施。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8日
对全区部门单位购建

职工住房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的通知

周村区审计局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和山东省审计厅鲁审责一字〔2015〕91号文件要求，周村区审计局决定派出审计组，自2015年9月8日起，对你单位1999年房改后职工购建住房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根据需要延伸调查有关建房企业，对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延伸和追溯。请予以配合，并提供有关资料（包括电子数据）和必要的工作条件。

审 计 组 长：刘晓鹏

审计组成员：王  景

附件：1.周村区部门单位购建职工住房审计调查的说明

      2.购建职工住房情况调查调查单位名单附件

      3.部门单位建购职工住房基本情况汇总表

附件1

周村区部门单位购建职工住房审计调查说明

一、审计调查的依据
为认真贯彻《山东省审计厅关于印发全省市县部门单位建购职工住房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工作方案的通知》（鲁审责一字〔2015〕91号）精神，根据省审计厅统一部署和市审计局组织安排，周村区审计局对我区部门单位房改后建购职工住房情况进行专项审计调查。
二、审计调查对象和范围

审计调查的范围是部门单位房改后（1999年1月1日后）建购职工住房情况，包括以自建、委托建设、合作建设、团购等形式，集中或组织建购的干部职工住房。审计调查的对象是我区部门单位（含所属事业单位），省属、市属驻周机关事业单位。根据需要延伸调查有关建房企业，对重要事项进行必要的延伸和追溯。

三、审计调查内容和重点

（一）建购住房的具体形式。

（二）建购住房的总面积、套数等。

（三）建购住房的资金来源，职工缴纳购房款的标准（元/m2）和总金额。

（四）建购住房总造价，其中：单位自建的，以单位提供的工程决算书为准（未决算的以账面实际支出、应付未付各项税费、欠款等之和计算）。单位购房的，视情况以延伸调查的建房企业账面成本为准，主要包括土地成本、主体建筑成本和应分摊的其他税费（含前期工程费、基础设施费、公共配套设施费、开发间接费用及相关税金等）。

四、几点要求

一是认真填报。各单位收到调查表后，组织专门人员开展好自查，认真填报表格，9月15日之前完成，各单位要写出自查报告（含表格），以红头形式加盖公章上报审计组。纸质一份，电子版一份。

二是集中调查。9月15日至9月30日，审计组实地开展调查。

三是据实填报。各单位要实事求是的填报，对调查事项真实性负责。

附件2

购建职工住房情况调查单位名单

1. 区人武部

2. 区法院
3. 区检察院

4. 区委办
5. 区人大办

6. 区政府办

7. 区政协办

8. 区纪委办

9. 区委组织部

10. 区委宣传部
11. 区委统战部

12. 区委政法委
13. 区编办
14. 区直机关工委
15. 区发改局
16. 区经信局

17. 区教体局及下属各学校

18. 区科技局

19. 区公安分局

20. 区监察局

21. 区民政局
22. 区司法局

23. 区财政局

24. 区人社局

25. 区住建局

26. 区交通运输局

27. 区农业局

28. 区水务局

29. 区商务局

30. 区文化新闻出版局

31. 区卫计局及下属各医院及防疫站、乡镇卫生院

32. 区审计局

33. 区环保分局
34. 区统计局

35. 区工商局

36. 区质监局

37. 区安监局
38. 区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
39. 区食品药品监管局

40. 区总工会

41. 团区委

42. 区妇联

43. 区科协

44. 区工商联

45. 区残联

46. 区红十字会

47. 区610办公室

48. 区信访局

49. 区委老干局

50. 区党史办

51. 区委党校

52. 区档案局
53. 区史志办

54. 区物价局

55. 区粮食局

56. 区农机局
57. 区畜牧兽医局

58. 区林业局
59. 区旅游局
60. 区供销联社

61. 区服务业办

62. 区招商局

63. 区房管局

64. 区园林局

65. 区环卫局

66. 区蔬菜局

67. 区民宗局

68. 区人防办

69. 区水资办

70. 区农业开发办

71. 区金融办

72. 周村地税分局

73. 周村国土资源分局

74. 周村规划分局

75. 区气象局

76. 周村交警大队

77. 周村消防大队

78. 王村镇

79. 南郊镇
80. 北郊镇
81. 大街办
82. 丝绸办

83. 永安办

84. 青年办

85. 经济开发区
附件3
部门单位建购职工住房基本情况汇总表

	市
	县
（市、区）
单位
	审计单位数
	建购项目情况
	建购规模
	资金筹集情况（万元）

	
	
	合计
（个）
	房改后
建购职
工住房
的单位
（个）
	参与其
他单位
建购职
工住房
的单位（个）
	房改后未建购职工住房的
单位
（个）
	合计
	建购方式
（项目个数）
	项目状态
	总建筑面积
（万平方米）
	建购套数（套）
	合计
	个人
缴纳
（万元）
	公款
垫付
（万元）
	
	

	
	
	
	
	
	
	
	建设
（个）
	购买
（个）
	交付
使用
（个）
	在建
（个）
	尚未
开工
（个）
	合计
	建设
	购买
	合计
（套）
	建设
（套）
	购买
（套）
	其中：
120㎡/套
以上（套）
	其中：
200㎡/套
以上
（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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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办，区政协办，区人武部，区法院，
     区检察院，各人民团体。
———————————————————————————————

周村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年9月8日印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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